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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市“12·2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5 年 12 月 23 日，塔城地区沙湾市（S219 线西岸大渠桥
—沙湾路段）发生一起造成 1 人死亡、四车受损的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沙湾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人民政府
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检察院派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同步
邀请市纪检监察机关介入。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
“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
分析和综合研判，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沙湾市“12·2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
驾驶员樊春江安全意识淡薄，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且未按规定降低车速，叠加涉事路段安全警示标志不齐全、所属
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造成的一起道路运输
类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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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河子市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地址：新疆石河子市乌伊东路北玖-壹贰号。
法定代表人：马金福，成立日期：1996 年 6 月 1 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59001299898790L，公司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八师交通运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经营许可证编号：新交运管许可八师字 660800000343 号，经营
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货物专
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
有效期至 2029 年 4 月 10 日。
2. 奎屯玖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新 D6133 挂车辆
登记所有人，经营范围含道路货物运输，与石河子市富盛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存在车辆挂靠合作关系。
3. 河北熠恒货运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冀 TQ0335 号车辆登记
所有人，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注册地位于河北省衡水市。
4. 邢台利高迎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冀 EVP99 挂车
辆登记所有人，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注册地位于河北省邢
台市。
（二）事故车辆及驾乘人员信息情况
1.樊春江：驾驶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
引车（机动车所有人：石河子市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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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质：货运，年审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牵引新 D6133 挂（ 机
动车所有人：奎屯玖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货运），
牵引车和挂车均已取得道路运输证，驾驶员持有 A2 型驾驶证，
初次领证时间：2001 年 2 月 13 日，截至事发前，驾驶证违法共
计 214 起，近三年以来违法累计 16 起，其中记分类违法 7 起，
罚款类 9 起，无重大交通类违法，事发前驾驶证状态正常，事发
时系安全带，事故中死亡，当事人血样中未检出乙醇。
2.马进龙：停驶的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机
动车所有人：河北熠恒货运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货运）牵
引冀 EVP99 挂（车头朝北、车尾朝南）（机动车所有人：邢台利
高迎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货运），驾驶员持有 A2
驾驶证，初次领证时间：2011 年 5 月 16 日，截至事发前，驾驶
证违法共计 7 起，其中记分类 2 起，罚款类 5 起，无重大交通类
违法，事发前驾驶证状态正常，事发时系安全带，事故中未受伤，
排除饮酒行为。
3.马小龙：驾驶
的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机动车
所有人：马小龙，持有 C1 驾驶证，初次领证时间：2012 年 10
月 11 日，截至事发前，驾驶证违法共计 51 起，其中近三年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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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9 起，记分类 8 起，罚款类 11 起，无重大交通类违法，事
发时系安全带，事故中未受伤，排除饮酒行为。
4.李辉：事发时驾驶停驶的新 CC5A06 号小型普通客车，
车辆所有人：张力维，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持有 A2 驾驶证，
初次领证日期：2004 年 7 月 13 日。截至事发前，驾驶证违法共
计 142 起，其中近三年来驾驶证违法共计 7 起，记分类 3 起 ，罚
款类 4 起，无重大交通类违法。事发时系安全带，事故中未受伤，
排除饮酒行为。
（三）车辆及行驶轨迹情况
1.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机动车所有人：石河子市
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货运，牵引新 D6133 挂
（机动车所有人：奎屯玖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
货运）。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该牵引车投保于
中国大地保险公司，保险类型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辆实
际使用人：樊春江，经称重检测，拉载货物质量为 34110kg。
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轨迹：2025 年 12 月 23 日
11 时 29 分许，樊春江驾驶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进入中
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货运部装载豆粕，准备送
往胡杨河市。14 时 20 分许，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石河子货运部装载豆粕驶出。16 时 05 分许，沿 S219 线 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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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200 米由南向北行驶至 144 团 14 连红绿灯处追尾前方同向停
驶等候红绿灯通行的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
2.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机动车所有人：河北熠恒
货运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货运，牵引冀 EVP99 挂（车头朝
北、车尾朝南）（机动车所有人：邢台利高迎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车辆使用性质：货运），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26 年 9 月 30 日，
该车辆投保于中国大地保险公司，保险类型为交强险、第三者责
任险，经称重检测，车辆总质量为 50460kg。
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轨迹：2025 年 12 月 23 日
08 时许，马进龙驾驶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从奇台县拉载
煤，送往奎屯市。从奇台县紫泥泉上高速，行驶至天池下高
速后沿 G335 线行驶至 147 团 ，由 G576 线行驶至沙湾市 S717

线，方向由东向西，后又沿 144 团红旗农场道路行驶至沙湾市
S219 线，方向由南向北。16 时 05 分许行驶至 144 团 14 连红绿
灯处停驶等候通行时，被后方车辆碰撞，致使该车辆前方碰撞同
方向停驶的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发生交通事故。
3.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机动车所有人：马小龙，车
辆使用性质：非营运，该车核载 3 人，实载 2 人。车辆检验有效
期至：2026 年 9 月 30 日，该车辆投保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保
险类型为交强险。
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行驶轨迹：2025 年 12 月 23 日 15
时许，马小龙驾驶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从沙湾市牛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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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载喂饲料的食槽，准备送往沙湾市老沙湾镇。沿 S219 由南向
北行驶，16 时 05 分许行驶至 S219 线 144 团 14 连红绿灯处等候
绿灯放行时，被后车追尾，追尾后的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
碰撞前方同向停驶等候红绿灯放行的新 CC5A06 号小型普通客车
尾部，发生交通事故。
4.新 CC5A06 号小型普通客车：车辆所有人：张力维，车辆
使用性质：非营运，事发时驾驶人：李辉，车辆核载 5 人，实载
2 人。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26 年 4 月 30 日，该车辆投保于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类型为交强险。
新 CC5A06 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轨迹：2025 年 12 月 23 日 15
时许，李辉驾驶新 CC5A06 号小型普通客车拉载朋友，返回
石河子市一二一团。沿 S717 线由南向北行驶，16 时 05 分许行
驶至 144 团 14 连红绿灯处等候红绿灯放行；被后车追尾碰撞。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12 月 23 日 16 时 05 分许，新疆石河子市新安镇一
四二团居民樊春江驾驶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至S 219 线（西岸大
渠桥－沙湾）5 公里 200 米路段时，与马进龙停驶的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碰撞。碰撞发生后，冀 TQ0335 号车
辆撞上前车马小龙停驶的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新 BH5R68

号轻型栏板货车又与前车李辉停驶的新 CC5A06 号（车头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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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尾朝南）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此次事故造成四辆车受损，
樊春江经抢救无效死亡。
（五）涉事道路及现场情况
1.涉事道路职责分工： S219 线 5 公里 200 米路段，道
路规划、建设与养护由石河子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沙湾养护所负
责，包括道口的开设审批；路政管理、道路运输管理执法、安全
生产监管等职责由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克拉玛依执
法支队沙湾执法大队负责，包括非法道口的行政执法及日常道路
巡查工作。
2.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现场位于沙湾市 S219 线（西岸大渠
桥—沙湾）5 公里+200 米路段，呈南北走向。事故地点位于区间
测速路段内，事故点为双向四车道，单车道宽度 3.9 米，路肩宽
度 1 米，线形平直。事发当日天气为雾天，能见度较低，路面为
沥青材质，标线清晰完好。
（六）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0 人失踪、0 人受伤，死者为樊春江，
男，汉族，1971 年 3 月 2 日出生，系新 C29139 号车驾驶人。
（七）直接经济损失
此次道路运输事故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四辆涉事
车辆维修费用、樊春江医疗抢救费用等），已由新 C29139 号车辆
投保的中国大地保险公司全额赔付，无赔偿纠纷遗留。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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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沙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三道河子中队巡逻
小组于 16 时 15 分许到达现场，开展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及现场保
护工作。随后，沙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领导及应急管理
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相继到达现场，统筹指导现场秩序维护、
伤员救治、事故勘查等工作。经核查，此次事故涉事车辆新 C29139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冀 TQ03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均为“十二类
型重点车辆”，相关情况已在第一时间上报沙湾市应急管理部门。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120 急救中心同步赶赴现场，对樊春江实施
紧急医疗救治，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与樊
春江家属取得联系，做好伤亡情况告知、情绪安抚等善后工作，
积极协调事故后续相关事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此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响应迅速、措施得当，救援
力量抵达现场后，现场防护、伤员救治、事故勘察等工作均有序
开展，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或衍生事故，无救援人员伤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分析
1.未按规定降低车速：驾驶员樊春江驾驶新 C29139 号重型
半挂牵引车在雾天能见度较低的路段行驶时，未严格执行《中华
8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之规定，未保
①
持安全车速，经鉴定事发时车速（57km/h），导致制动距离显著
延长，为事故发生埋下核心隐患。
2. 未保持安全车距：受雾天能见度较低的环境影响，驾驶
员观察视野受限，樊春江仍未与同车道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
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三条 之规定。经现场勘查及碰撞痕迹鉴定，其跟车距离未
②
预留雾天行车所需的额外制动与避让空间，发现前车停驶时，因
车速过快且距离过近，制动距离超出预留安全范围，无法及时避
险，直接引发追尾碰撞，并连锁导致后续车辆连环碰撞。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检验鉴定情况
（1）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中车辆的接触点位
进行鉴定。
（2）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车辆的制动系统进
行鉴定。
（3）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时车辆的行驶速度
进行鉴定。
（4）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其他痕迹及相关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
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
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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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鉴定。
（5）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当事人血样中是否含乙
醇进行鉴定。
（6）委托沙湾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事故中死亡人员
樊春江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
2.交通事故痕迹司法鉴定意见
（1）事故当事人血样中均未检出乙醇。
（2）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车身前部与冀 TQ0335

（冀 EVP99 挂）号车车身后部发生过接触。
（3）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车身前部与新 BH5R68

号车身后部发生过接触。
（4）新 BH5R68 号车车身前部与新 CC5A06 号车车身后部发
生过接触。
（5）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与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碰撞点位于：距现场南向北道路西边缘以东 6.46～6.66m、
距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停驶位置左侧第一轮以南 12.63～
12.83m 范围内。
（6）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与新 BH5R68 号车碰撞
点位于：距现场南向北道路西边缘以东 5.44 ～ 5.64m 、 距 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停驶位置左侧第一轮以北 9.73～9.93m
范围内。
（7）新 BH5R68 号车与新 CC5A06 号车碰撞点位于：距现场
10
南向北道路西边缘以东 5.36～5.56m、距新 C29139（新 D6133 挂）
号车停驶位置左侧第一轮以北 18.06～18.26m 范围内。
（8）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制动系统有效。
（9）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后部反光标识有效。
（10）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事故时“危险报警闪
光灯”（双闪）为使用状态。
（11）新 C29139（新 D6133 挂）号车碰撞前瞬时速度为 57km/h。
（12）冀 TQ0335（冀 EVP99 挂）号车、新 BH5R68 号车、新
CC5A06 号车事故时均为停驶状态。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调查和技术分析，排除以下因素导致事故的可能性：
排除车辆机械故障：事故车辆制动、转向系统经鉴定均符合
技术标准。
排除酒驾：当事人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四）间接原因分析
1.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缺失：经
核查，驾驶人樊春江自 2001 年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来，累计交
通违法记录高达 214 起，反映出其长期存在习惯性违法驾驶行为，
安全意识极其淡薄，未养成规范驾驶习惯。该长期违章惯性导致
其在事发雾天低能见度的复杂路况下，未能对道路潜在风险进行
有效预判，缺乏“降速、控距”的主动防御驾驶意识，是其事发
时未能采取正确避险措施的根本心理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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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安全管理缺失：驾驶人樊春江所属企业石河子市富盛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能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制
度存在缺陷且执行乏力，对驾驶人日常驾驶行为缺乏有力约束，
致使驾驶人樊春江安全意识薄弱，存在习惯性违法驾驶行为，未
能养成规范的驾驶习惯。
3.道路安全设施不完善：事故路段为团雾多发路段，但未按
规定设置团雾警示标志。该设施缺失导致驾驶员樊春江无法提前
获知前方路况风险，未能被及时警示并在进入雾区前主动将车速
降至安全范围，丧失了规避事故的关键预警时机，是事故发生的
间接原因。
四、事故责任认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
一条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 之规定，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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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认定，当事人樊春江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认定后，樊春江家属 2026 年 01 月 21 日向塔城地区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出复核申请，2026 年 02 月 06 日，塔城地
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该事故研究讨论后下发复核结论：该事
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决定予以维持沙湾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认定情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
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④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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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石河子市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管理制
度中缺少应急管理制度；二是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隐患排
查记录未签字确认；三是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无相应记录；四是隐患排查记录未落实到具体车辆和人员；五是
组织开展了安全例会，例会精神未传达到基层驾驶人员；六是未
按要求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无相关演练记录；七是应急预案中“车
辆行驶危险源辨识、风险描述及风险评估”中的危险级别评定错
误，依据不足。预案中应急物资配备为零，不符合要求。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事故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樊春江，男，汉族，新 C29139 号车驾驶人，系事故全部责
任人。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其已死亡，不
再给予行政处罚。
（二）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经调查认定，此次事故所有涉事人员均未构成生产安全事故
相关犯罪要件，不予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办。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石河子市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问题建议移交当地交通运
输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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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主要教训
事故调查组深刻汲取该起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主要教训如
下：
1. 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双重缺
失。事故责任人樊春江长期存在习惯性违章行为（累计违法记录
214 起），对雾天等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行车安全风险缺乏足够认
知和预判，未能严格遵守降速行驶、保持安全车距等法律法规，
发现险情后仅采取单一制动措施，未尝试额外避险操作，最终导
致事故发生。
2.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源头管控流于形式。石河
子市富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
管理制度不健全且执行不力，未建立有效的驾驶人违法台账和干
预机制，未能及时纠正驾驶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源头风险防控机
制完全失效，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
八、整改措施和防范措施
1.运输公司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开展三
级安全教育培训；全面落地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将事故隐患案例
传达至全体从业人员开展警示教育；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并按要
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公司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合规运营、
安全行驶。
2.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辖区道路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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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企道路运输交通事故。
3.组织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对营运企业的日常监管执法检查，
深入核查企业在安全生产责任制、驾驶员管理等方面的落实状况，
严格查处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要对超载、超速、非法营运
等行为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检查营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等情况，依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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